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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
关于开展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的指导标准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 

为加强我市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的规范管理，促进行业发

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、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、《四川省

体育条例》、《成都市体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43号）、《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

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卫生健康委 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

于促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》（体规字）〔2020〕2

号）、《成都市体育局关于促进成都市体育健身服务机构规范发展

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(成体发〔2021〕2号)，以及《成都市体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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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协会章程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成都市体操运动发展的实

际情况，制定此指导标准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 

在市场监管部门（履行企业登记注册职能的部门）完成登记

并取得《工商营业执照》，或在民政部门完成民办非企业成立登

记并取得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，或完成社会团体成立登

记并取得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的，提供体操运动项目健身

服务的机构（组织），并在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注册的会员单位。

非会员单位可参照执行。 

 

第二章 设置与服务 

第三条（开办资金） 

开办者申请筹备、设立，应当按时、足额履行注册登记出资

义务。开办资金（或注册资本）数额应与开办规模相适应。 

第四条（场地设施） 

体操健身服务机构场所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场地、设施设备条件 

1.场地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，同一时间内人均面积应不低

于 3 平米，确保不拥挤，易疏散。 

2.把杆、镜子及其它器材须固定，固定处须软垫包裹。 

3.场地内柱头，及墙角处须配置安全护角，进行安全处理。 

4.场馆内，须有安全提示标语。 



5.通过为参训对象购买人身安全保险等必要方式，防范和化

解安全事故风险。 

6.场地设施符合规划、安全、消防、卫生和环保等行政部门

要求。 

（二） 卫生、环境管理条件 

  1.定期消毒。 

  2.定期安全检查。 

第五条（章程制度）   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标准、规范性文件要求和章程规定，建立健全对外开放、教学、

训练、收费、退费、安全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各项配套

管理制度，并依法依规对社会公示。 

第六条（负责人）   

负责人（法定代表人）应当品行良好，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，无犯罪记录，未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政

府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严重失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名单，未曾担任

近 3年因违法被吊销办学许可证、营业执照或登记证的机构、单

位法定代表人。法定代表人一般年龄不超过 70岁，能胜任工作，

具有 3 年以上体操运动训练管理工作经历、大学专科以上学历，

并按要求与机构所聘人员依法签订聘用合同、劳动合同或劳务协

议。聘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第七条（师资） 

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应当有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，从

业人员依据相关规定需持有国家、省、市体育行政部门或行业协

会颁发的体育教练员、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证等相关从业资格证。

鼓励和支持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从业人员自愿到成都市

体操运动协会报备或注册。 

第八条（行业准入）  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（履行企业登记

注册职能的部门）完成登记并取得《工商营业执照》，或完成民

办非企业成立登记并取得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，或完成

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并取得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。 

鼓励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到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报

备或注册成为会员单位。 

第九条（服务内容）  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必须贯彻党的教育、

体育方针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体育精神融入健身服务

全过程。应当针对不同对象、目的安排健身服务内容，科学设置

课程，合理安排时间等。 

第十条（收费）  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向社会公

示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象

摊派费用或强行集资，对于未完成的培训课程，有关退费事宜应



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。一次性预收费用

时间跨度不超过 3 个月。 

第十一条（招生）  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必须实事求是地制订发布招生

简章、制作招生广告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认真履行服务承诺，

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，努力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。杜绝出现服务内

容与宣传不符，不得以欺骗、威胁等手段强迫服务对象接受服务。 

第十二条（服务宗旨）  

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应当以推广体操项目，促进全民

健身活动，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为宗旨。 

 

第三章 监督与评级 

第十三条（监督）  

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将通过检查、等级评定、年度报告信息

公开等方式，加强对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负责人、教练员

资质、培训计划、规章制度、开展活动以及安全、卫生等情况进

行监督管理。并根据检查情况予以公示。 

各会员单位均接受社会监督，对其违规行为可向成都市体操

运动协会投诉或反映，依据协会相关规定对违规单位进行处理。 

第十四条（星级评定） 

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将根据场地、软硬件设施、师资力量和

培训人数等方面的评定标准，对体操运动项目健身服务机构会员



单位按 1-5星进行星级服务等级评定，具体标准根据项目类别另

行拟定。 

 

第四章 其他事项 

第十五条（生效时间）  

本指导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成都市体操运动协

会。 

 

 

 

成都市体操运动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5 日 

 


